中共襄垣县委
襄垣县人民政府

关于长治市襄垣县潞矿集团五阳煤矿及电厂环境问题（D33）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省整改督办组：

2018年11月19日，收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的山西省长治市潞矿集团五阳煤矿及电厂环境问题案件（D140000201811180033）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相关部门赴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举报内容不属实。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举报内容及调查情况

（一）举报内容

山西省长治市潞矿集团五阳矿的污水站和电厂，污水未经处理排到漳河里，从2017年3月份到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也没有处理。
（二）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发现：
1、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五阳煤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王桥镇,潞安矿区东北部。1963年建成投产，2009年进行300万吨原煤生产产能核定，现已形成年设计生产能力300万吨的矿井。配套建设有240万吨/年重介洗煤项目。设主斜井一个，风井三个，采煤方法为综采放顶煤，开拓方式为主斜副立井综合单水平，主采3#煤层，井田面积为74.011平方公里。2004年12月30日通过市局全面达标验收，2016年12月31日襄垣县环境保护局为其换发编号为14042361000002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0日，其中允许年排水总量310.25万吨、COD允许年排放量107.86吨、氨氮允许年排量8.75吨,SO2允许年排放量39.4吨。污水处理站分别为工业区生活污水处理站和生活区污水处理站两部分。

工业区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絮凝沉淀处理，于2008年7月始建，2009年5月投入运行，设计处理能力为6300M3/d，实际进水量4000 M3/d。主要工艺设施有格栅、调节池、一沉池、接触氧化池、二沉池、压滤机房、消毒等。2014年8月开始对进水管道、风机、输泥管路、药剂混合器等系统进行系统改造，2015年8月整体改造完毕进入调试。2015年9月襄垣县环境监测站出具（襄环监字S[2015]第012号）监测报告，结果表明出口废水水质均符合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一级A 排放标准的要求。2018年11月19日现场检查时自动监控设施联网运行正常，在线数据表该日11时02分COD为12.6mg∕L，氨氮为2.05mg∕L，流量99.51L∕S，累计流量575729立方米，均未超标，同时调阅了2017年3月至今在线数据，结果显示均达标。同时调阅监督性监测报告2017年5月（科利华检字（2017）第175号）、2017年12月（襄环监证Z(2017）第044号、2018年6月（科利华检字（2018）第313-1号）、2018年10月（科利华检字（2018）第313-14号）、2018年9月（科利华检字（2018）第313-11号）的监测报告，结果显示均未超标。
生活区生活污水处理站原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建于八十年代，设计处理能力为1200M3/d，主要工艺设施有格栅、调节池、一沉池、接触氧化池、二沉池、压滤机房、消毒等，现已停运（计划备用）；新建设计处理能力为6000M3/d污水处理站原采用A/O法处理，2014年10月开始进行A2/O/MBR提标改造，2015年4月整体改造完毕进入调试。2015年6月襄垣县环境监测站出具（襄环监字S[2015]第004号）监测报告，结果表明出口废水水质均符合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一级A排放标准的要求。2018年11月19日现场检查时自动监控设施联网运行正常，废水排放连续在线监测小时平均值表明该日12时42分COD实测值为11.201mg∕L，氨氮实测值为0.299mg∕L，瞬时流量为18.79L∕S，累积流量为208079立方米，均达标，同时调阅了2017年3月至今在线数据，结果显示均达标。
2、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阳热电厂位于襄垣县王桥镇五阳矿区，为一座规模2×25MW的坑口自备热电厂。始建于1997年5月，1998年12月完成建筑、安装工作以及分部试运，1999年5月16日1#机组72小时满负荷试运成功，1999年8月6日2#机组72小时满负荷试运成功，1999年底两台机组交替进入试生产阶段，投产于2000年年初。总投资29317.0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00万元，占地面积为161667m2。1993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以（煤办字[1993]第20号）文件对该公司建设自发自运热电联供坑口热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批复。1994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以（煤规字[1994]第413号）文件对该厂初步设计进行批复。1998年1月23日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基字[1998]第141号）文件同意该厂总装机容量由49MW变更为50MW,工艺设备选用4台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配2台25MW抽凝机组；并将原设计的小南沟灰场改为泉沟灰场。1992年5月11日长治市环境保护局以（长环字[1992]23号）文件对该电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予以批复。1999年10月19日长治市环境保护局通过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2017年6月27日长治市环境保护局为其换发《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9114042377518348XM001P，有效期至2020年6月26日。现场检查时处于生产状态。该厂工业用水主要为五阳煤矿矿井废水，矿井废水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为500m3/h，主要工艺为化学絮凝法，处理后的废水部分回用，部分排放。现场检查时该设施运行正常，废水排放连续在线监测小时平均值表明该日12时44分COD实测值为11.52mg/L；氨氮实测值为2.901mg/L，瞬时流量为18.25L/S，累积流量为208079立方米，均未超标，同时调阅了2017年3月至今在线数据，结果显示均达标。同时调阅废水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数据2017年3月（科利华检字（2017）第082-2号）、2017年6月（科利华检字（2017）第082-4号）的监测报告及2017年8月、2017年10月、2018年3月、2018年6月、2018年9月的比对监测结果表，均显示各项指标均满足国家环保部HJ/355-200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和规定。同时在2018年1月（科利华检字（2018）第050-1号）、2018年2月（科利华检字（2018）第050-2号）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也显示均未超标。
该举报为重复多次举报，市县环保部门对其举报内容多次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超标情况，并将现场检查情况及监测情况电话回复举报人，并在襄垣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公示。
经现场调查，举报内容不属实。
20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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